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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親家長就學補助費申請 Q&A 

問：全家人口的計算範圍如何計算？ 

答：全家人口包含申請人（單親家長本身）與同住共同生活、撫養之

未滿18歲子女（請與申請表填寫內容相符），故不需提供同戶之

其他親友財稅資料。 

問：『存款本金』如何計算？ 

答：「存款本金」依據各類所得清單合計之利息所得回推，計算方

式為利息所得除以臺灣銀行全年平均值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

率之金額即為存款本金推算數。 

問：家庭總收入與全戶家庭存款本金的計算方式？ 

答：本計畫申請標準和全家人口數之計算方式，依各縣市最新年度公

告標準為準。例如以114年申請案件為例：申請人（設臺灣省各縣

市）與2名子女同住，即全家人口為3人，其家庭總收入不得超過

38,589元*12個月*3人（1,389 ,204元），全戶家庭存款本金不超過

465,450元*3人（1,396,350元）。 

問：本補助限制未領取政府學費、學雜費、學分費補助者，請問與

哪些補助衝突、無法重複申請？ 

答：已領有以下補助者不重複申請：包含低收入戶學費補助、大專

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身心障礙子女學費補助、原住民學費補

助、定額減免私立大專學雜費、高中職免學費補助等相關政府

助學津貼。 

問：如果申請人與子女戶籍不一，但有同住，應如何證明撫養關係 

答：請提供子女之戶籍謄本與撫養證明（包含子女學費收據或健保

費收據等）作為其證明，並請縣市社工員或村里幹事開立證明

確實同住。 

問：如果申請者與子女不同住，但有撫養事實，應如何佐證？ 

答：請出具縣市社工員到宅訪視做成紀錄或村里幹事提供證明資料

作為佐證資料，及上述實質撫養證明，惟如無同住則無法申請臨

時托育費部分。 

問：就讀空中大學、空中商專是否可申請本項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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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可以，但限制『全修生』可申請（除學生證外，請附當學期選

課卡），如為選修生則非補助對象。 

問：如就讀碩士班是否可申請本項補助？ 

答：碩士班非本計畫補助對象。 

問：如就讀學分班是否可申請本項補助？ 

答：學分班非正式學制，非本計畫補助對象。 

問：申請人或子女並無報稅、也無財產，是否就不必檢附資料？ 

答：即使無所得或財產，亦請前往國稅局或稅捐稽徵所辦理，其所

得總歸戶清單，或取得『查無所得』之證明。 

問：如果申請人之學費收據遺失，應如何辦理？ 

答：請到學校開立繳費證明（需含學費明細），並切結『無收據正

本切結書』，且簽名一併寄件申請。 

問：學費如因使用 ATM轉帳、信用卡或其他管道繳納，無收據正

本，如何處理？ 

答：因應現今學費多元繳費方式，可檢附相關匯款證明，並請學校

開立繳費證明正本（需含學費明細）；辦理助學貸款之申請

人，除了銀行撥款通知書正本或經學校加蓋印章之影本外，並

請附上原始學費明細繳費單影本（即有列出學費金額的原始繳

費單）。 

問：如果申請人本人因信用問題，補助款無法匯入申請人帳號，應

如何處理？ 

答：請附欲轉入戶頭之存摺封面影本，並填寫匯入他人帳號切結書

（請下載附表5：撥入他人帳號切結書），惟僅限直系親屬。 

問：申請本項補助是否會計入個人所得？ 

答：是，如申請學費補助與送托機構之臨時托育補助，將依法開立扣

繳憑單。 

問：如果申請人未滿18歲是否可申請？ 

答：可以，需附家長同意書（請下載附表 2：未成年同意書）。 

問：請問申請臨時托育補助費之居家托育人員資格有任何限制嗎？ 

答：依據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規定，居家托育人

員應向直轄市政府社會局、縣(市)政府辦理托育服務登

記，且應檢附與居家托育人員簽訂之書面契約(並請於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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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上註明居家托育服務登記證書字號)。如子女由具托育人

員資格之三親等內親屬照顧者，依規定毋須辦理居家托育服務

登記，但需檢附托育人員資格證明文件(如：身分證正反面影

本、保母人員技術士證影本、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幼兒保育、家

政、護理相關學程、科系、所畢業證書影本、托育人員專業訓

練課程結業證書正反面影本)及可證明親屬關係之文件(如：戶

籍謄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